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小校外人士進班協助學習活動申請辦法 

一、依據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中華民國 108年 9月 1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80102010號函 

2.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8年 10月 2日南市教課(一)字第 1081137835號函 

二、目的 

1.引進民間資源，豐富學生學習活動。 

2.促進學校與社區間合作，建立共榮共好關係。 

三、對象 

本辦法之校外人士係指熱心協助學校事務志工，或與課程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士（由學校行政人員依校務

計畫延聘之支援教學志工或教育宣導講師不在此限）。 

四、開放校外人士申請協助學習活動時間 

(一)週二至週五晨光時間 8:00-8:35 

(二)正式課程時間週一至週五 08:40至 16:00  

五、協助教學內容 

校外人士進班協助教學之內容應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及各領綱之規定辦理。 

六、申請與審核期程 

(一)晨光時間 

1.教務處籌組「校外人士進班協助學習活動審查小組」負責審查。審查小組委員為教務主任、課研組長、

教學組長、學務主任、生教組長、衛生組長、體育組長、輔導主任、輔導組長九人，至少出席五人以

上成會，若需調整課務出席審查會議，必要時予以公假派代。 

2.課程開始二週前，級任教師填寫「校外人士進班協助學習活動申請表」(附件一)，並檢附課程教材，

送交學務處彙整。  

3.召開審核會議(開會通知如附件三)，視課程內容融入之議題，請相關議題業務承辦人列席審查。 

4.學務處以書面通知(附件四)申請班級審查結果。 

5.進班協助學習活動之校外人士，在課程開始前須填寫承諾書(附件六)，交予學務處，始可入班進行教

學。 

6.課程實施後，由相關業務單位參酌巡堂紀綠(附件七)和期末學習成果發表、成果作品展示或成果照片

(附件八)…等方式，作為爾後課程規劃及審核之參考。 

(二)正式課程 

1.前一個學年度之 5月底前，授課教師填寫「校外人士進班協助學習活動申請表」(附件二)，以及與校

外人士共同討論規劃之學校課程計畫、協同教學課程計畫 (依教育局公告格式)、教材等相關申請文件，

送教務處課研組。送審之相關課程計畫與教材可以班群、學年或領域為單位送件。 

2.召開課發會(開會通知如附件三)，進行課程內容審查。 

3.課程計畫經課發會審查通過後，需送教育局複審。其複審結果由課研組書面通知(附件五)申請班級。 

4.進班協助之校外人士在課程開始前須填寫承諾書(附件六)，交予教務處課研組，始可入班進行教學。 

5.課程實施後，由相關業務單位參酌巡堂紀綠(附件七)和期末教學成果發表、成果作品展示、成果照片

(附件八)……等方式，作為爾後課程規劃及審核之參考。 

七、其他相關注意事項 



(一)週一晨光時間 8:00-8:35，由學校規劃志工(故事媽媽、天文志工)進班協助學習活動。 

(二)級任導師或原授課教師安排校外人士入班協助，應事先告知學生家長課程內容，並經班級家長同

意。 

(三)級任導師或原授課教師應事先與校外人士共同討論及規劃課程內容與教材。課程內容須落實《性別

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之規定：推動校園性別平等教育，教材內容並應破除性

別偏見、避免性別歧視及尊卑觀念，呈現性別平等及多元之價值。 

(四)校外人士進班協助，應落實《教育基本法》第 6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本中立原則，不得為特定

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並不得有商業行為或其他利益衝突之情事，故不得穿著特定

政治或宗教信仰團體制服入校。 

(五)級任導師或原授課教師在校外人士入班協助期間，原授課教師仍應隨班。 

(六)協同教學課程計畫經教育局審查通過核予授課鐘點費，其協同師資若非校內編制內教師，由教務處

統一進行甄試聘任。 

八、本辦法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教務處                 會辦單位                  校長 

 

 

 

 

 

 

 

 

 

 

 

 

 

 

 

 

 

 

 

 

 

 

 

 



附件一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校外人士進班協助學習活動申請表 
(晨光時間) 

 

生教組長           學務主任         會辦單位             校長 

 

 

衛生組長 

 

 

體育組長 

班級  校外人士姓名  

進班申請

時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週____08:00-08:35，共______次 

本表與課程教材請於學習活動開始前二週，送交學務處收件彙整 

學生學習

需求分析 

 

課程主題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學習重點

條列概述 

1. 

2. 

3. 

4. 

學習評量

方式 

 

附件 
 

備註  

申請人(原授課教師)簽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校外人士進班協助學習活動申請表 
(正式課程時間) 

 

課研組長         教務主任         會辦單位             校長 

 

 

教學組長 

 

班級  校外人士姓名  

進班申請

時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週_____第_____節，共計______節 

本表與課程計畫、教材請於每學年課發會召開審查新學年課程計畫前(前一

個學年度之 5月底前)，送教務處課研組彙整，送交課發會審查。 

學生學習

需求分析 

 

課程主題 
 

學習重點

條列概述 

1. 

2. 

3. 

4. 

學習評量

方式 

 

附件 
 

備註  

申請人(原授課教師)簽章：                                    年    月    日 



附件三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校外人士進班協助學習活動申請 

審查開會通知(上聯) 

一、會議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二、會議地點:二樓會議室 

三、審查內容:校外人士進班協助學習活動申請 

晨光時間____件       正式課程時間____件 

四、出席人員:  

晨光時間校外人士進班協助學習活動審查小組 

【教務主任、課研組長、教學組長、學務主任、生教組長、衛生組長、體育組長、

輔導主任、輔導組長】 

正式課程時間課發會委員 

五、列席人員: 

下聯請於____月____日交回學務處(晨光時間)/課研組(正式課程時間) 

----------------------------------------------------------------------------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校外人士進班協助學習活動申請 

審查開會通知回條(下聯) 

審查委員職稱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 

準時出/列席       年   月  日校外人士進班協助學習活動申請審查會議 

  不克出/列席 

 

中華民國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附件四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_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校外人士進班協助學習活動申請 

審查結果通知(晨光時間) 

實施班級  申請人 
 

校外人士姓名  

課程主題  教學時間、次數 晨光時間，本學期共(   )次 

檢核向度 

一、 課程實施與申請方式符合教育局規定 

學習活動開始前二週提出申請 

事先告知學生家長課程內容，並取得同意，有資料為證 

二、課程與教學內容符合教育局規定 

課程內容無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 

課程內容無宗教與性別偏見、歧視及尊卑觀念、以及商業或其他利益衝突之情事 

課程主題、學習重點、學習評量方式、教材內容符合學生學習需求 

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原因: 

校外人士進班協助學習活動審查小組簽名詳如簽到表 

 

備註:審查結果通知一式二份，正本學務處留存，副本申請人留存 

 

 

 



附件五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_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校外人士進班協助學習活動申請 

審查結果通知(正式課程時間) 

實施班級  申請人 
 

校外人士姓名  

課程主題  教學時間、節數 正式課程時間，本學期共(   )節 

檢核向度 

一、 課程實施與申請方式符合教育局規定 

申請送件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在每學年課發會召開審查新學年課程計畫前二週 

事先告知學生家長課程內容，並取得同意，有資料為證 

二、課程計畫與教學內容符合教育局規定 

各法定議題實施內容，於課程計畫中清楚明列，無宗教與性別偏見、歧視及尊卑觀念或其他利益衝突之情事 

設計理念、課程目標、學習內容、學習評量、教材內容符合學生學習需求與表現標準 

協同課程教學計畫清楚敘明師資來源、師資專長、協同方式、教學節數、教師授課分工 

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原因: 

課發會審查詳如簽到表 

 

備註:審查結果通知一式二份，正本教務處留存，副本申請人留存 

 

 



附件六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_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 

校外人士進班協助學習活動承諾書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於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晨光時間:每週_____8:00~8:35，共計_____次 

正式課程時間: 每週_____第______節，共計_____節 

至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____年____班協助學習活動。 

本人已詳閱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小校外人士進班協助學習活動申請辦法 

          國教署 108年 9月 1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80102010號函校外人士進班協助

教學注意事項 

課程期間秉持中立原則進行教學，若有從事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宣傳活動、商業行

為、教學內容有性別偏見、性別歧視及尊卑觀念或其他利益衝突之情事，本人願受即刻

中止教學及相關法律規範之處置。 

此致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 

立書人姓名/單位名稱：                      (簽章)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七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小_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教學巡堂紀錄表 

    巡堂處室:                      會辦處室:                    校長： 

 

 

 

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填表人： 

區域 班級 
巡堂 

節次 

授課 

科目 

老師 

狀況(是否按課表上課、上課秩序……) 處置 

教學大樓

(行政) 

  

 

 

 

 

 

 

（ ）無 （ ）有，請具體說明：  

教學大樓 

  

 

 

 

 

 

 

 

（ ）無 （ ）有，請具體說明：  

南棟 

  

 

 

 

 

 

 

 

（ ）無 （ ）有，請具體說明：  

西棟 

  

 

 

 

 

 

 

 

（ ）無 （ ）有，請具體說明：  

運動場 

  

 

 

 

 

 

 

 

（ ）無 （ ）有，請具體說明：  

籃球場 

  

 

 

 

 

 

 

 

（ ）無 （ ）有，請具體說明：  

備註 

 

 

 

 



附件八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 

志工人士進班協助學習活動成果照片 
 

班級________________級任導師__________________校外人士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課程活動期程__________________ 
 

 

 

 

 

 

 

 

 

 

 

 

 

照片說明: 

年    月   日 

 

 

 

 

 

 

 

 

 

 

 

 

照片說明: 

年    月   日 

 

 

 

 

 

 

 

 

 

 

 

 

照片說明: 

年    月   日 

 


